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四  

 

輪候資助 長者住宿照顧服 務的人數  

 

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，共 1 6  4 2 4 人在 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

候冊內登記輪候各類型的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，詳情如下：  

 

資助長者 住宿照顧服務  輪候人數 1
 

護理安老宿位  1 4  1 0 5  

護養院宿位  2  3 1 9  

總數  1 6  4 2 4  

 

根據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的統計顯示，申請各類型資助長者住

宿照顧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為：  

 

資助長者 住宿照顧服務  輪候時間 (以 月數為單位 ) (以

過去 3 個 月的平均數計算 )  
2
 

護理安老宿位   

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  1 8  

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  4  

兩者綜合  9  

護養院宿位 3
 9  

 
1 為 鼓 勵 被 評 估 為 適 合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者 在 熟 悉 的 環 境 中 安 享 晚 年 ， 若 他 們

希 望 留 在 家 中 居 住 ， 仍 可 以 選 擇 接 受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， 而 當 他 們 接 受 社 區 照 顧

服 務 後，其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申 請 便 會 列 作「 非 活 躍 」個 案 處 理。此 外，輪 候 住

宿 照 顧 服 務 的 申 請 人 可 因 應 其 意 願 選 擇 將 其 申 請 轉 為「 非 活 躍 」個 案。社 署 不

會 向「 非 活 躍 」個 案 的 長 者 作 出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編 配；但 當 這 些 長 者 在 日 後 有 需

要 ， 可 要 求 把 他 們 的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選 擇 恢 復 為 活 躍 個 案 。 一 旦 恢 復 為 活 躍 個

案 後 ， 社 署 便 會 根 據 其 原 本 的 申 請 日 期 及 按 照 有 效 的 評 估 結 果 ， 在 有 宿 位 時

安 排 他 們 接 受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。 截 至 2 0 2 4 年 9 月 底 ， 共 有 3 5  4 5 7 宗 「 非 活 躍 」

的 個 案 申 請 。  

 

2 為 過 去 三 個 月 已 入 住 資 助 安 老 宿 位 的 一 般 申 請 個 案 ， 由 被 納 入 中 央 輪 候 冊 至

入 住 宿 位 的 平 均 輪 候 月 數 。 曾 優 先 獲 得 編 配 宿 位 的 個 案 、 曾 被 列 為 ｢非 活 躍 ｣

而 於 過 去 三 個 月 內 進 入 服 務 的 個 案 、 和 由 安 老 院 宿 位 轉 到 同 一 院 舍 內 經 轉 型

而 可 提 供 持 續 照 顧 的 護 理 安 老 宿 位 等 個 案 ， 因 其 輪 候 時 間 與 一 般 申 請 個 案 相

比 ， 可 能 會 有 極 長 或 極 短 的 情 況 ， 故 此 並 不 包 括 於 計 算 的 個 案 內 。  

 

3 包 括 津 助 護 養 院 、 自 負 盈 虧 護 養 院 及 合 約 院 舍 內 提 供 的 資 助 護 養 院 宿 位 。  

 


